《开封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解读

1、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房屋租赁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监督、检查、管理、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维护租赁市场秩序，规范租赁市场行为，保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负责房屋租赁机构及房屋租赁行为的备案工作。
2、什么是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出租人将其拥有所有权、合法使用权或者管理权的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并在租赁关系终止时将房屋返还出租人的行为。
3、什么样的房屋不得出租？
出租房屋的结构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方面的安全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⑴属于违法建筑的；
⑵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⑶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
⑷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或者用途的；
⑸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的。
4、房屋租赁怎样填写房屋租赁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规定：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倡导和鼓励租赁双方当事人使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5、租赁房屋时出租方、承租方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出租人出租房屋应该注意的问题：
拥有产权证明或者其他合法证明；权属没有争议；共有房屋需要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出租的书面证明；委托代管的需要提交授权出租的书面证明。
承租人承租房屋应该注意的问题：
核查出租人是否拥有对出租房屋的所有权和处分权，一是承租人可以通过查验房产证、身份证等方式对出租人进行核查，必要时也可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二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APP登录开封市房屋租赁服务平台，输入产权证号、产权人姓名、产权人身份证号等信息快速核实。
6、什么是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是房屋租赁管理的有效凭证，也是承租人享有“租购同权”各项权益的唯一凭证。
7、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需提交什么资料？
租赁房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租赁合同订立30日内，房屋出租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到开封市房屋租赁管理中心或者房屋租赁服务站点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租赁登记备案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⑴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
⑵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它合法证明；
⑶房屋租赁合同；
⑷房屋转租的，原出租人同意转租的书面证明；
⑸出租委托代管房屋的，需提交委托人授权出租的书面证明；
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房屋出租人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8、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收取费用吗？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
9、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有有效期限吗？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有效期不超过房屋租赁合同期限，时效以发放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的时间为准，最长不能超过20年。
10、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遗失或者登记内容发生变更如何办理？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遗失的，应当向原登记备案部门补领。禁止伪造、涂改、转借、转让房屋租赁备案证书。房屋租赁合同重要内容变更的，出租人应当自原租赁合同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原租赁登记备案部门办理登记变更手续。
11、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法律效力？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后，具有下列对抗第三人效力：
租赁期间出租人出售该房屋的，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租赁期届满出租人需要继续将该房屋出租的，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房屋租赁期间，出租人将该房屋出售给第三人，第三人应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即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指房屋租赁期间，因赠与、析产、继承或者买卖转让房屋的，原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房屋租赁期间，出租人将已出租的房屋设定抵押，该抵押物被依法处分给第三人的，第三人应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
12、个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可以享受哪些公共权益？
持有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的承租人在依法申请办理公共服务事项时，不再提交其在汴有合法稳定住所的纸质证明材料。
承租人为本市户籍，可凭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依法申请办理户口登记和迁移手续;承租人为非本市户籍的，可凭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依法办理或申领居住证、本人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的户口可迁入我市入户。
符合条件的职工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租金。
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可持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书按照有关规定在租赁居住地享受义务教育、社保、医保、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政策。
13、办理租赁房屋登记备案证书的途径？
申请办理房屋租赁备案证书有两种途径：
⑴网上办理：登陆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点击右侧移动图标“开封市房屋租赁服务平台”，进入“开封市租赁监管服务”页面，点击页面右上方注册、登录即可办理出租房屋、承租房屋、房屋租赁合同网签、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查询已备案租赁机构的信用评级等业务。
⑵现场办理：也可持相关资料就近到以下租赁服务站点现场办理房屋出租、承租、网签、备案等业务。
[bookmark: _GoBack]站点一：开封市房屋租赁管理中心,位于迎宾路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22办公室，联系人：曹斌，联系电话：23151669。
站点二：开封市房屋租赁服务站龙亭分站，位于龙亭区宋都御街20号，联系人： 候晨东，联系电话：25655535 。
站点三：开封市房屋租赁服务站顺河分站，位于顺河回族区工业街道润福苑小区临街楼2号楼 ，联系人：吴迪，联系电话：25954838。  
站点四：开封市房屋租赁服务站鼓楼分站，位于鼓楼区前新华街71号 ，联系人：孙保峰，联系电话：25951845。
站点五：开封市房屋租赁服务站禹王台分站，位于一营房街151号，联系人：梁玉安，联系电话：23913103。
 

